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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	引言
CPM23-1确定了参与WRC-23议项研究的负责组和文稿提交组。
在这些研究组中，已经举行（虚拟或面对面）会议的组已向负责组或文稿提交组发送了必要的联络函，以启动在此方面需要采取的行动。
其他尚未举行会议（无论是虚拟还是面对面会议）的相关负责组，正在起草发送给文稿提交组的联络函草案，要求他们提供根据WRC-23议项的支持决议中采用的语言/案文应予以保护的相关业务的技术特性和保护比/信息。
接收联络函的工作组/研究组需立即启动所需的行动，以便向提出请求的工作组/研究组提供所需的信息。
II	讨论
考虑到WRC-23议项的支持决议中采用的语言/文本，这些决议几乎在所有情况下均提到了保护已划分频段内的业务，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提到了保护邻频段的业务。在此情况下，如何收集这些业务的特性是一个重要问题。
在某些情况下，这些特性包含在一份或多份ITU-R建议书中。然而，重要的是要确保：a) 一旦确定了建议书，就必须确保这些特性准确地反映了实际的特性，以及 b) 这些特性还应反映相关业务的当前和发展情况。 
在以往的研究周期中，工作组/研究组通常会将特性限制为已在MIFR登记或正在登记过程中的特性。然而，应当指出，MIFR中的信息并不是唯一需要考虑的信息，因为相关业务正在发展，对议项的审议不应限制或阻止这些发展。
此外，在某些情况下，可能不需要根据《无线电规则》第11条通知正在操作或将要操作的某些业务，因为有时要求进行通知的标准可能不适用；且在某些其他情况下，由于业务的性质，负责主管部门不会进行通知。

III	应采取的行动
接收上述联络函的工作组/研究组在审议这些文件时，不仅应考虑到没有冲突的建议书以及已在MIFR登记的或正在处理登记过程中的指配，还应要求所有主管部门提供未根据《无线电规则》第11条向无线电通信局进行通知、但需在特定议项下给予保护的指配/业务的特性。 
综上所述，请RAG提请将参与根据WRC-23各议项所开展研究的工作组/研究组注意该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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